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调整授权 

福建自贸试验区实施的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主管部门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发局，局各

处室局站，局直属各单位，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： 

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国（福建）自由贸易试验

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通知》（闽政文﹝2018﹞337号）精神，

为深化我省林业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将以下事项授权自贸试验区实施： 

（一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省级核发 

福建省林业局文件 
 闽林文〔2019〕17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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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子项：林木良种种子或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种子

企业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

第 3子项：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延续、补发和变更 

（二）省级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

第 1子项：珍贵树木（含古树名木）采伐审批 

（三）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林业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建

设省级审批 

第 1子项：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省级审批 

（四）临时占用林地省级审批 

（五）省际间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检疫证书核发 

第 1 子项：省际间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检疫证书核发（查核

后核发） 

第 2 子项：省际间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检疫证书核发（查验

后核发） 

二、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（福建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实施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》（闽政文〔2015〕250

号）和《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公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的省级林业

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》（闽林〔2015〕14号）授权自贸试验区实施

的下列事项收回省林业局实施（根据其他有关规定下放相关设区

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林业主管部门实施的不受影响），不再由自贸

试验区实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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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猎捕、驯养繁殖、出售、收购、利用和运输携带国家

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（包含 3 个子项）（现名称为：

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审批，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

生野生动物审批，出售、购买、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

及制品审批） 

（二）采集、出售、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审批（现名

称为：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审批） 

（三）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范围内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

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（现名称为：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

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省级审批） 

（四）在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建立机构或修筑设施许可（现名

称为：在省级林业自然保护区内建设机构或设施审批） 

（五）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种质资源审批（现名称为：

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审批） 

（六）进入森林防火区进行实弹演习、爆破等活动审批 

三、请福州、厦门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林业主管部门以及局有

关处室局站继续加强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，为自贸片区开展审批

创造必要条件，并做好下放权限的跟踪指导，确保省级权限落实

到位。同时要根据“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要求，完善下放（委托）

事项监管责任清单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健全监管措施，完善执法模

式，推动有关工作依法有序开展。对收回省局实施的事项，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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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室局站要做好衔接，确保工作不断档，相关职责正常履行。 

《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公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的省级林业行

政许可事项的通知》（闽林〔2015〕14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19年 2月 15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19年 2月 15日印发 


